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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为部分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事项之事前审核及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和《公司

章程》等规定，我们作为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

立董事，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对公司《关于为部分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进行了事前审核，经过认真审阅相关资料，认为该议案不存在董事会及董事违反

诚信原则、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将此事项提交公司董事会2021

年第1次例会审议。

作为独立董事，我们参加了公司董事会 2021 年第 1 次例会（以下简称“本

次会议”）。本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为部分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并

同意：自决议生效之日起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可为上海东方飞行培训有

限公司、东方航空技术有限公司和一二三航有限公司三家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

担保额度总计不超过人民币 10 亿元，在额度范围内可调剂使用，担保期限与主

债务期限保持一致。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

若干问题的通知》《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以及《公司章程》

《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规定，经过核查，我们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公司能够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等的规定，谨慎控制

对外担保风险，保障公司的资产安全。

2．公司对下属子公司的经营状况、资信及偿还债务能力有充分的了解，确

认其财务风险处于可控制的范围之内。

3．公司为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有利于增强被担保对象的资信能力，

获得满足其生产经营所需的融资以促进其持续健康发展，符合公司及股东的整体

利益。

4．公司为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决策程序合法，除经全体董事过半数

同意外，已经参加董事会三分之二以上的董事审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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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为部分全资子公司

提供担保事项之事前审核及独立董事意见》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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